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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兌吧集团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3年3月3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
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認購理財產品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
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注意到該公告出現無意的手民之誤，並謹此澄清，認購 (i)華夏銀行理財
產品；(ii)招銀國際理財產品；及 (iii)華泰理財產品項下構成的須予披露交易數
目應為「六項」而非「五項」。

除上述披露者外，該公告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。

代表董事會
兌吧集团有限公司

主席
陳曉亮

香港，2023年3月6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曉亮先生、朱江波先生、程鵬先生及李
春婷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甘偉民先生、高富平博士及石建勳博士。


